
 

 

 
河南师范大学文件 

 

校科字〔2014〕5号
 

 
 

关于印发《河南师范大学 
学术交流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校内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我校科学研究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术交流工作的健

康发展，学校对《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完善，并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河南师范大学 

2014 年 5月 5日 

 

 



 

 

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科学研究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术交流

工作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

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鼓励、支持校内各单位和科研人员开展正常的

学术交流，以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我校学术地位和声誉。 

第三条  学术交流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

散布、传播有反动、消极、淫秽和含有伪科学的内容。 

第四条  学校设立学术交流基金，支持开展高层次学术活动。 

第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指导开展全校性学术交流活动，各分

学术委员会指导本单位的学术交流活动。 

  

第二章  学术交流的范围 

    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学术交流包括以下内容： 

1.邀请专家开展的讲学、学术报告、学术讨论会。 

2.由我校承办或协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和

省级学术会议。国际性学术会议，指由国际性学术组织主办，我

校承办或协办的学术会议；或者由国家级学术组织主办，我校承

办或协办的，在国际上能够产生较大影响，且参会国家和地区（港、



 

 

澳、台地区除外）不少于 3个，外籍代表不少于 15人的学术会议。

全国性学术会议，指由国家级学会主办，我校承办或协办的学术

会议。省级学术会议指由省级学会主办，我校承办或协办的学术

会议。 

3.我校科研人员参加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和

其它各级各类学术会议。 

4.我校科研人员受邀所作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讨论。 

5.校内开展的各类学术研讨会、报告会。 

6.其它表述某种学术观点的活动。 

第七条  以下内容不属于学术交流活动： 

1.各类课程教学活动； 

2.为学生开设的实验、实习活动； 

3.各社团或非组织单位举办的学习经验交流、读书活动； 

4.其它教学或学习交流活动。 

第八条  第六条第一款中邀请专家为两院院士、学部委员等

相关学科领域知名专家，第二款、第三款中参加的国际性学术会

议，第四款中邀请单位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大

学、国家级科研单位及市级以上政府部门及省级以上学术团体的

学术报告为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其它为一般学术活动。 

  

第三章  学术交流的管理 



 

 

第九条  学校学术交流活动的主管部门是科技处和社会科

学处，并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科技处负责自然科学

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社会科学处负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

交流活动。 

第十条  各院（部、所、室）负责与本单位有关的学术交流

活动的安排与承办，并接受主管部门和所在单位分学术委员会的

指导。 

第十一条  举办重要学术交流活动须履行如下程序： 

1.邀请专家讲学应至少提前 7 天提出申请，并填写《河南师

范大学邀请专家讲学申请表》；举办各级学术会议，则至少应提

前 3个月提出申请，并填写《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会议申请报

告》，申请材料电子稿及一份由主管院长签字及单位盖章的纸质

报告报送主管部门。其中举办学术会议还应出具由主办单位加盖

公章的会议委托书。 

2.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举办该项学术交流活动； 并

由主管部门在校园网“学术交流”专栏提前公告。 

3.邀请专家讲学。学术报告会后，各单位应提交学术报告会

电子版照片及活动情况报告。 

4.召开重要学术会议。举办单位应提前将会议议程等相关材

料报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应将会议级别及到会专家情况及时

报告主管校领导，并协助学院协调校领导参会。会后举办单位应

填写《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交流资助申请表》一份，单位负责人签



 

 

字，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向主管部门提交会议通知、会议日程、

大会交流论文目录、会议照片、会议签到表、会议决算报告等会

议材料。 

第十二条  校内举办的一般性学术活动由所在院（部、所、

室等）提出申请，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第十三条  各院（部、所、室等）应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

提出本单位本学期开展学术交流的计划，上报主管部门。主管部

门根据各单位上报计划编制本学期全校的学术交流计划，并报请

分管副校长审批。 

  

第四章  学术交流基金 

第十四条  学术交流基金由学校计划内财务提供经费，由主

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十五条  学术交流基金主要资助以下学术交流活动： 

1.由我校承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和省级学

会学术年会。国际性会议必须能邀请到国际上该学科领域的著名

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和省级学会学术年会均必

须邀请到国内该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2.邀请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

家杰青、中科院百人计划、国家基金项目会议评委等专家和博士

生导师来我校做学术报告。 



 

 

3.邀请国际上相关学科领域国外专家来我校开展讲学或学术

报告。 

4.其它对学校有重大积极影响的学术交流活动。 

第十六条  各类重要学术交流活动的资助额度： 

1.由我校承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根据会议规模和学术影响，

资助 7万元-10 万元；由我校承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根据会议

规模和学术影响，资助 5万元-7万元；由我校承办的省级学术年

会，资助 2万元-3万元。 

2.邀请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国家千人计划等专家来我校讲

学，每人每次资助 6000 元；邀请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中科院百

人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会议评委、国家级管理专家、社会名

流等来我校讲学，每人每次资助 5000 元；邀请博士生导师来我校

讲学，每人每次资助 3000 元；邀请国外专家来我校讲学的资助标

准，参照国内专家资助标准执行。 

3.其它对学校有重大积极影响的学术交流活动的资助，由所

在单位提出申请，主管部门提出资助意见，报主管副校长审批。 

第十七条  各类重要学术活动资助程序如下：举办单位提交

有关材料；报主管部门审核并由主管处长签署资助意见；报请主

管副校长审批；主管部门负责到财务处办理转账手续。其中，学

术会议资助经费建立专门账户，按照财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专

家讲学资助费用拨入举办单位酬金账户。 



 

 

第十八条  学校鼓励我校科研人员外出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

动。外出学术交流活动经费由各学科、科研平台、基地等进行资

助，资助标准及相关管理办法由各学科、科研平台、基地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 

  

第五章  学术交流责任 

第十九条  学术交流活动按照“分层管理、各负其责”的原

则，严格执行学术交流管理程序和制度，注重学术交流的效果。 

第二十条  各院（部、所、室）要对学术交流内容严格把关，

不得有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的现象发生。对邀请专家和参加我校举

办学术会议的代表，各举办单位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专

家和会议代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证学术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二十一条  对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和全校性学术交流活动，

主管部门要做好学术活动的协调工作，加强对学术交流基金的管

理。举办单位要按照办会相关规定要求，本着节俭办会的原则，

合理使用学术交流资助经费。 

第二十二条  我校科研人员外出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要注

意加强与校外相关单位和专家的联系，积极宣传我校学术成就，

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不得泄漏有关涉密内容，不得从事有损我

校形象的活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和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河南师范大学

学术交流管理办法》（校科字〔2011〕9号）同时废止。 

  

  

 

 

 

 

 

 

 

 

 

 

 

 

 

 

 

 

河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5月 6日印发 


